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5-071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处置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天原集团

"

或

"

公司

"

）将所持有的昭通天泓能源有限

公司（简称

"

天泓能源

"

）以及盐津云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盐津云宏

"

）的股权已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开始在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简称

"

西南联交所

"

）进行挂牌交易（详见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上

<

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

、

<

关于出售参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

）， 挂牌期

满日为

2015

年

2

月

26

日。

二、进展情况

1

、昭通天泓能源有限公司

根据西南联交所相关规则规定，若在挂牌期（

20

个工作日）内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按照

产权转让公告的约定延长挂牌时间。在延长期限内仍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时，转让方可终止

挂牌。鉴于公司自挂牌之日起至今天泓能源股权转让仍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因此，公司决

定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起终止天泓能源股权转让项目在西南联交所挂牌。

2

、盐津云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持有的盐津云宏股权转让项目在西南联交所挂牌， 挂牌期间征集到一家意向受让

方。目前对方已缴纳保证金，对于交易合同部分条款还在协商，双方至今尚未签订股权转让

交易合同。

三、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盐津云宏股权转让还未最终完成，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处

置的进展情况做进一步的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5-072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

完成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增持计划的公

告》。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在

6

个

月内增持公司股份。

截止公告日，做出承诺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均已完成增持，且增持股份数与

承诺相符。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也将严格遵守承诺，自增持之日起六个月内不

减持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386� � �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2015-073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

债券简称：

14

天原

CP002,

债券

代码

: 041453083)

兑付工作的顺利进行

,

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兑付资金

,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发行人

: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债券名称

: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3.

债券简称

: 14

天原

CP002

4.

债券代码

: 041453083

5,

发行总额

:

人民币捌亿元

(

即

RMB800,000,000.00)

6.

本计息期债券利率：

5.98%

7.

到期兑付日

:2015

年

07

月

23

日

二、兑付办法

托管在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券

,

其兑付资金由发行人在规定的时间划付

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收款账户后， 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在兑

付日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债券到期兑付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划付资金的时

间相应顺延。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应在兑付前将新的资金汇划路径及时通知银行

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因债券持有人资金汇划路径变更未及时通知银行间市场清算

所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及时收到资金的， 发行人及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

由此产生的任何损失。

三、本次兑付相关机构

1.

发行人

: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杨晓梅

联系方式

:0831-3608145

2.

主承销商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

仓硕

联系方式

:010-66594840

3.

托管机构

: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

:

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

021-23198708

、

021-23198682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636� � �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15-043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发布《关于重大事项暨股

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6

）：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志雄先生应相关部门要求协助调

查，暂不能履行董事长职责。

2015

年

7

月

20

日，公司董事长吴志雄先生已结束协助调查工作，返回公司履职。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一切正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600967� � � �证券简称：北方创业 公告编号：临2015-042号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说明会召开时间：

2015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30

2

、说明会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com

3

、说明会召开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的

"

上证

e

访谈

"

栏目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

票已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起停牌。

2015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发布了《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2015

年

5

月

27

日，公司发布了《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2015

年

6

月

27

日，公司发布了《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6

月

27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不超过一个

月。

目前，本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进一步研究论证资产重组交易方案，推进资产重组所涉及

的各项工作。鉴于本次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公司股票需延期复牌，为加强与投资者

的沟通，本公司定于

2015

年

7

月

23

日上午

10:00-11:30

召开投资者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本

次重组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届时针对本公司正在开展的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

本公司将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1

、说明会召开时间：

2015

年

7

月

23

日（星期四）上午

10:00-11:30

。

2

、说明会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sns.sseinfo.

com

。

3

、说明会召开方式：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的

"

上证

e

访谈

"

栏目。

三、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单志鹏先生，董事、财务总监王计清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程天罡先

生及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的代表。

四、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在上述规定时间段内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证

e

互动

"

网络平台（网址为：

http:

//sns.sseinfo.com

），与公司进行互动沟通交流，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提问。

公司欢迎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

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1

、电话：

0472-3117182

2

、传真：

0472-3117182

3

、邮箱：

bfcyzqb@sina.com

4

、联系人：梁岩

六、其他事项

本公司将于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通过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

况及说明的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简称:�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601009� � � �编号:�临2015-033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新三板”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昆山鹿城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鹿城

银行

"

）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简称

"

新三板

"

）正式挂牌。鹿城银

行的证券简称：鹿城银行，证券代码：

832792

，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29� � � �证券简称：中环股份 公告编号：2015-68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甲方

"

）与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

有限公司子公司中环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环能源

"

或

"

乙方

"

），双方在自愿平

等、互惠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经充分协商，就中环能源在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境内投资建设太

阳能光伏电站项目达成一致意见，签署了《赤峰市翁牛特旗太阳能高效光伏发电项目战略合

作协议》（以下简称

"

合作协议

"

或

"

本协议

"

）。

一、签署合作协议情况

1

、协议主体

甲方：赤峰市翁牛特旗人民政府

乙方：中环能源（内蒙古）有限公司

2

、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

1

）项目的概况

中环能源在翁牛特旗境内建设

1GW

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项目采用统一规划，分期建设

的方式实施。

（

2

）甲乙双方的主要责任和义务

A

、甲方支持乙方享受国家、自治区、盟（市）、旗县等各级政府现行有关投资及产业优惠

政策，成立项目推进小组，全力协助乙方办理项目开工前所需有关部门各项审批手续。协助

乙方办理项目备案、环境影响评价、未压覆矿评价、建设项目规划选址意见、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建设项目节能评价、项目并网验收等上级部门各项审批手续。

B

、甲方负责做好光伏电站用地规划，同意将乙方在赤峰市翁牛特旗内选定区域的光资

源开发权配置给乙方使用， 并协助乙方光伏电站项目纳入内蒙古自治区光伏电站开发整体

规划。

C

、甲方协助乙方选定项目建设地块的拐点坐标、土地性质结构、电网接入地理接线图等

资料，协助乙方办理项目的报批手续。

D

、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太阳能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所需土地事宜。

E

、乙方在翁牛特旗注册成立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合法经营，依法纳税；与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共同推进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当地就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F

、乙方负责按照项目建设计划全力做好项目实施工作。

（

3

）保密条款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所知悉的对方商业、 技术秘密信息或其它对方所有的专有信

息均负有严格保密的义务。

（

4

）其他约定

乙方在开发本协议下的项目时， 有权与乙方关联公司进行合作共同开发。 乙方关联公

司：是指乙方受该公司控制，或乙方与该公司就光伏电站开发建设项目缔结合作条约的其他

公司。

二、对公司的影响

1

、翁牛特旗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对公司未来光伏电站业务实施全国化产业布局、全球

化商业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了公司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2

、公司子公司中环能源与翁牛特旗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充分利用翁牛特旗良好的

光照资源，建设

1GW

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促进了公司长远战略规划的实施。

3

、翁牛特旗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是公司在内蒙古自治区新能源电站规划的一部分，在

翁牛特旗注册成立项目公司，负责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建设。在电站运营模式上包括但不

限于出售、合作运营以及项目公司自营等模式。该项目对公司

2015

年的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

响，对公司未来业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披露该项目的进展或变化情况，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0日

股票代码:000738� � � �股票简称:中航动控 公告编号:临2015-033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规定，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且在该额度内资金可进行滚动使用。此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事项由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单笔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含本数）的额度范围内行使相

关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意见，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４１

）。

一、到期理财产品收益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购买保本浮动收益型理

财产品“工银瑞信睿尊现金保本

６

号资产管理计划”，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９

日到期收回本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

元，取得收益

１

，

５７０

，

６８４．９３

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６．３％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９

日到期收回本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取得收益

２

，

０８８

，

４９３．１５

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６．３％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７

日到期收回本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取得收益

２

，

５８９

，

０４１．１０

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６．３％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６

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 “专户型

２０１４

年第

０６４

期

Ａ

款”，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到期收回本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取得收益

２

，

６３３

，

４２４．６６

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５．４％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 “利多多财富班车

２

号”， 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到期收回本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 取得收益

４０７

，

６７１．２３

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４．８％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１

日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河埒支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专户型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６

期”，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到期收回本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取得收益

１

，

９１４

，

２４６．５８

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５．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到期收回本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取得收益

３４５

，

２０５．４８

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４．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到期收回本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取得收益

３４５

，

２０５．４８

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４．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利多多财富班车

１

号”，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到期收回本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取得收益

３５６

，

７１２．３３

元，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４．２％

。

以上到期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已全部收回。

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７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

２１

天，预期年收益率

３．９０％

。该事

项不构成关联交易。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理财产品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利多多财富班车

Ｓ２１

理财计划代码

２１０１１４７３４１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产品类型 保本收益型

理财计划认购金额

２

，

０００

万元

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０

日

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０

日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８

月

０９

日

约定开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０

日

投资期限（天）

２１

约定开放日间隔（天）

０

最高年化收益率

３．９０％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购买的银行理财产

品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本收益型银行理财产品，在该银行理财产品存

续期间，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与相关银行保持密切联系，加强风险

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四、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

２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３０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４．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３０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４．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３０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４．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０６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３

，

４００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３０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４．１０％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３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７

，

０００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９０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４．２０％

；

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７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２

，

０００

万元，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期限

２１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３．９０％

。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的意见：

独立董事、 监事会及保荐机构的意见，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临

２０１４－０４１

）。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07月20日

证券代码：002231� � � �证券简称：奥维通信 公告编号：2015－058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军队物资采购供应商

资格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日收到沈阳军区联勤部物资采购站下发

的《军队物资采购供应商资格证书》，取得参加沈阳军区物资采购有关项目的资格。《军队物

资采购供应商资格证书》的取得目前不会对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公司未来进行市场拓展

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奥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0683� � �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2015-040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半年度报告预约

披露时间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半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原

定于

2015

年

8

月

22

日，为统筹安排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等相关事项，经公司申请，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公司将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变更为

2015

年

8

月

11

日。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000534� � � �股票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2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在深圳万泽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7

月

11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各位董事。公司董事

9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9

人

,

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

,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林伟光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决议事项如下

: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

Maple Semiconductor Inc.

合作投资的议案》

;

为积极推进公司转型发展

,

经公司管理团队对韩国

Maple Semiconductor Inc.(

以下简称

“

Maple

”

)

的考察及多次的沟通谈判

,

同意对

Maple

进行投资及合作投资项目

,

具体投资及合作的

内容如下

:

1

、公司以现金方式对

Maple

增资

15,442,500

美元

,

取得乙方

250,000

股份

,

每股价格

61.77

美

元

,

增资后公司持有

Maple

约

25.00%

的股权。

2

、公司与

Maple

共同投资在深圳成立“深圳万泽美浦森碳化硅半导体有限公司”

(

暂定

,

具

体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公司名为准

,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

公司出资额为

2500

万美元整

,

以现

金方式出资

,

持股比例为

51%;Maple

出资额为

2400

万美元整

,

以现金方式出资

400

万美元

,

以其拥

有的

SIC

专利技术作价

2000

万美元出资

,

持股比例为

49%

。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研究生产

SIC

碳化硅功率器件。

具体的投资及合作投资情况详见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

MAPLE Semiconductor Inc.

间的投资及

SIC

项目

合作框架协议》。

框架协议的主要条款详见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0534� � � �证券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3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在深圳市笋岗西路

3009

号万泽

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

9

人

,

实际参会董事

9

人。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与

Maple

Semiconductor Inc.

合作投资的议案》、《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

Maple Semiconductor Inc.

间

的投资及

SIC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等相关议案。具体投资及合作的内容如下

:

(1)

同意公司对

Maple Semiconductor Inc.(

以下简称“

Maple

”

)

通过增资方式直接向

Maple

公

司投资

15,442,500

美元

,

取得

250,000

股份

,

每股价格

61.77

美元

,

投资后公司持有约

25.00%

的股

权

;

(2)

公司与

Maple

公司共同投资在深圳设立 “深圳万泽美浦森碳化硅半导体有限公司”

(

暂

定

,

具体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公司名为准

,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

公司出资额为

2500

万美元整

,

以现金方式出资

,

持股比例为

51%;Maple

公司出资额为

2400

万美元整

,

以现金方式出资

400

万美

元

,

以其拥有的

SIC

专利技术作价

2000

万美元出资

,

持股比例为

49%

。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研

究生产

SIC

碳化硅功率器件。

公司已于

2015

年

7

月

18

日与

Maple

公司在深圳签署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

Maple

Semiconductor Inc.

间的投资及

SIC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

,

本次交易仅需经本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

3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

,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Maple

公司的情况介绍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Maple Semiconductor Inc. (

韩国美浦森半导体株式会社

);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成立时间

:2008

年

7

月

;

住所

:

京畿道富川市梧亭区三井洞

36-1

富川科技园双龙

3

次

301

栋

908

室

(

韩国总部

);

注册资本

:33.8

亿韩元

(

约

1830

万元人民币

)

主营业务

:Si/SiC

电力半导体制造及销售

(MOSFET

、

IGBT

、

SiC Device)

Maple

公司是韩国唯一的以

SiC

电力半导体市场商业化为目的进行

SiC

电力半导体技术开

发的公司

,

公司技术实力已达到韩国第一、世界第三的水平。是韩国半导体行业中一家集设计、

制造、销售为一体的

IDM

企业

,

拥有

50

件以上的产品专利

,

建有月产

10,000

片

8

英寸芯片的

FAB

工厂和

4

英寸碳化硅芯片线。通过持续的技术革新和多年的品质经验积累

,8

英寸芯片

生产线的产品良率维持在

95%

以上

,

碳化硅产品种类不断丰富。自创立以来

,Maple

公司销售额

和利润率逐年递增

,2014

年

Maple

销售额约为

4000

万美元。

2011

年开始

,Maple

公司着手研发碳化硅

MOSFET

产品

,

并在

2012

年与韩国电子研究院

成功开发出

10A/1200V

和

40A/1200V

的碳化硅

MOSFET

产品

,

成为继美国

CREE

和日本

ROHM

之后世界第三家商用化碳化硅产品公司。 目前

,Maple

公司已有近千片碳化硅

MOSFET

晶圆的研发和实验数据

,

其中平面工艺和沟槽工艺产品各占一半

,

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

,

在全

球碳化硅

MOSFET

领域居于领先水平。 现阶段

,Maple

公司正在为韩国现代汽车、

LG

电子等厂

商提供使用在电动汽车逆变器上和电子充电器等碳化硅电力半导体做量产准备工作。

2

、经营情况

(1)Maple

公司近五年的主要经营成果

Maple

公司自

2008

年成立以来

,

已成长为电力半导体设计

,

制造

,

可靠性检验一体化的专业

IDM

企业。

于

2010

年取得取得

ISO9001,ISO 14001

标准认证

,

执行忠清广域经济圈先导产业研发业务

,

执行地区技术开发业务

,

并于当年实现

89

亿韩元

(

约合

2010

年

5,230

万元人民币

)

销售额。

于

2011

年取得绿色技术及

INNO-BIZ

认证

,

执行配件材料技术开发业务

,

执行海外客户技

术开发业务

;

实现

153

亿韩元

(

约合

2011

年

8,380

万元人民币

)

销售额

,

并于当年获得

300

万美元出

口奖。

于

2012

年取得

Main-Biz

认证

,

执行纳米融合商业化平台促进及运用业务

,

执行忠清广域经

济圈先导产业

2

期研发业务

;

与

KEDA Group (

中国

)

签订合作备忘录

;

实现

211

亿韩元

(

约合

2012

年

12,380

万元人民币

)

销售额

,

并于当年获得

500

万美元出口奖。

于

2013

年取得

Super Junction MOSFET

专利

,

与现代汽车

-

签订

SiC

功率半导体共同开发

NDA

的协议

,

登记为现代汽车集团正式合作企业

;

实现电气研究院

-SiC

功率半导体技术转让

,

以及电子通信研究院

-

新一代

SJ MOSFET

的技术转让

;

获指定为兵役特例企业

;

并购

Power

Solution

公司

;

实现

315

亿韩元

(

约合

2013

年

18,080

万元人民币

)

销售额

,

并于当年获得

1000

万美元

出口奖。

于

2014

年与

RIST

签订

SiC

材料及器件技术开发备忘录

,

与现代汽车

-

签订

SiC

功率半导体

铸造试制作技术劳务合同

;

与

IBS(

法国

)

签订

SiC

功率半导体共同技术开发的合作备忘录

;

实现

429

亿韩元

(

约合

2014

年

24,270

万元人民币

)

销售额

,

并于当年获得

3000

万美元出口奖。

(2)Maple

公司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韩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６２

，

０５０

，

５５１

，

４３３ ５０

，

７０５

，

０４７

，

４７３

负债总额

３１

，

０１８

，

６１４

，

４７３ ３５

，

１７５

，

５８８

，

３０９

净资产

１９

，

６８６

，

４３３

，

０００ ２６

，

８７４

，

９６３

，

１２４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４２

，

８９２

，

７１１

，

０７０ ２５

，

１０６

，

０９２

，

７３５

净利润

３

，

１７７

，

１２３

，

４６５ ３

，

１９２

，

９０５

，

８８４

上述数据按照

2015/07/20

日汇率换算成人民币

,

如下

: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３３５

，

０７２

，

９７８ ２７３

，

８０７

，

２５６

负债总额

１６７

，

５００

，

５１８ １８９

，

９４８

，

１７７

净资产

１０６

，

３０６

，

７３８ １４５

，

１２４

，

８０１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２３１

，

６２０

，

６４０ １３５

，

５７２

，

９０１

净利润

１７

，

１５６

，

４６７ １７

，

２４１

，

６９２

注

:1

人民币

=0.0054

韩国元

3

、股权结构

增资前

Maple

公司的股权结构

:

股东名 普通股 优先股 股份 持股率

朴鎔浦

２５４

，

０００ ２５４

，

０００ ３３．９１％

大成创业投资

１４

，

０００ ７４

，

９００ ８８

，

９００ １１．８７％

ＧＮ．ＴＥＣＨ １４

，

０００ ６０

，

７００ ７４

，

７００ ９．９７％

ＥＡＳＥ ＬＩＮＫ

（香港）

７３

，

２５０ ７３

，

２５０ ９．７８％

韩国中小企业银行

５４

，

５４０ ５４

，

５４０ ７．２８％

韩国信息技术基金

１４

，

０００ ２９

，

０５０ ４３

，

０５０ ５．７５％

技术保证基金（政府基金）

４３

，

０００ ４３

，

０００ ５．７４％

ＡＪＵ－ ＩＢ ４０

，

５００ ４０

，

５００ ５．４１％

韩国风投基金

３３

，

７５０ ３３

，

７５０ ４．５１％

Ｋｉｍ Ｊｕｎｇ Ｋｉ ２３

，

５００ ２３

，

５００ ３．１４％

Ｎ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８

，

１８０ １８

，

１８０ ２．４３％

其他股东

１

，

７１７ １

，

７１７ ０．２３％

合计

４３４

，

９６７ ３１４

，

１２０ ７４９

，

０８７ １００．００％

增资后

Maple

公司的股权结构

:

股东名 普通股 优先股 股份 持股率

朴鎔浦

２５４

，

０００ ２５４

，

０００ ２５．４２％

万泽股份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２％

大成创业投资

１４

，

０００ ７４

，

９００ ８８

，

９００ ８．９０％

ＧＮ．ＴＥＣＨ １４

，

０００ ６０

，

７００ ７４

，

７００ ７．４８％

ＥＡＳＥ ＬＩＮＫ

（香港）

７３

，

２５０ ７３

，

２５０ ７．３３％

韩国中小企业银行

５４

，

５４０ ５４

，

５４０ ５．４６％

技术保证基金（政府基金）

４３

，

０００ ４３

，

０００ ４．３０％

ＡＪＵ－ ＩＢ ４０

，

５００ ４０

，

５００ ４．０５％

韩国信息技术基金

１４

，

０００ ２９

，

０５０ ４３

，

０５０ ４．３１％

韩国风投基金

３３

，

７５０ ３３

，

７５０ ３．３８％

Ｋｉｍ Ｊｕｎｇ Ｋｉ ２３

，

５００ ２３

，

５００ ２．３５％

Ｎ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１８

，

１８０ １８

，

１８０ １．８２％

其他股东

１

，

７１７ １

，

７１７ ０．１７％

合计

６８４

，

９６７ ３１４

，

１２０ ９９９

，

０８７ １００．００％

三、成立合资公司的规划

1

、公司名称

:

深圳万泽美浦森碳化硅半导体有限公司

(

具体名称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为准

)

2

、注册资金

:4900

万美元

3

、股东出资比例

:

(1)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出资额为

2500

万美元整

,

以现金方式出资

,

持股比例为

51%;

(2)Maple Semiconductor Inc.:

出资额为

2400

万美元整

,

以现金方式出资

400

万美元

,

以其拥

有的

SIC

专利技术作价

2000

万美元出资

,

持股比例为

49%

。

3

、公司的组织形式为

:

有限责任公司

;

4

、责任承担

:

双方以各自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

以公司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

责任。

5

、经营范围

:

研究生产

SIC

碳化硅功率器件。

(

具体经营范围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

为准

)

6

、董事会成员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

,

董事会成员

7

名

,

其中本公司指定

4

名

, Maple

公司指定

3

名。 董事长由

本公司选任

,

总经理由

Maple

公司选任。

四、成立合资公司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1

、目的

本项目把握市场机会

,

将在深圳建立

SiC

功率器件生产基地

,

由来自韩国的

Maple

Semiconductor

公司提供相关技术

,

产品技术水平可与世界一流企业相媲美

,

且由于自主运营

FAB,

产品具有显著的价格优势

,

因此

,

本项目可为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

SiC

功率器件产品。项目

运营后

,

产品将主要投向电动汽车领域以及产业专用电机领域

,

并以现代汽车、

LG

电子、

ESS(

三

星

SDS)

、比亚迪及其他中国本土电子车企为主要目标客户。受目前中国与韩国市场对于新能

源汽车的利好政策和大力推广以及目标客户良好的发展潜力

,

本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销售保

障。可见

,

本项目具备了优质的客户群体

,

能够有利的保障运营初期的产品销路。

2

、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收购符合公司实施转型

,

布局高端制造业的既定战略规划

;

公司与

Maple

公司在深圳

新投资设立的碳化硅项目达产后

,

将形成新的盈利增长点

,

业务结构将发生变化

,

公司的非房地

产业务占比逐步提升

,

转型获得进一步落实。

3

、可能存在的风险

(1)

材料风险

SiC

材料生长技术在过去

20

年中取得了较大进步。国外

4

英寸

SiC

晶圆已经全面进入市场

,6

英寸

SiC

晶圆研发已经完成

,

晶圆微管缺陷密度已经大大减少。但是碳化硅衬底晶圆和外延生

长仍然存在着成本高、晶格缺陷多、材料参数均匀性差等问题。晶圆质量直接决定了器件的良

品率和可靠性

,

而晶圆的成本直接影响了器件的成本。晶圆生长技术是碳化硅等新型半导体是

否能真正市场化的关键基础。

(2)

技术风险

碳化硅器件作为新一代的功率半导体器件

,

相比硅器件的制造工艺更具挑战

,

包括

MOSFET

和

IGBT

在内的

SiC

场效应晶体管需要高可靠性的栅氧绝缘层并提供较高的沟道载流

子迁移率。因此

,

本项目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

(3)

市场风险

目前

,

碳化硅功率器件的成本大约是同类型硅器件的

6-8

倍

,

而且

,

目前碳化硅功率器件处

于市场初期

,

难以用增加产量来降低单个器件的成本

,

因此

,

存在一定的市场开拓风险。

五、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

本公司

乙方

:Maple

公司

1.

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公司以现金方式对乙方投资

15,442,500

美元

,

取得乙方

250,000

股份

,

每股价格

61.77

美元

,

投资后投资人持有乙方约

25.00%

的股权。

2.

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公司在

2015

年

8

月

20

日之前完成对乙方

15,442,500

美元的增

资。

3.

董事会成员

:

投资完成后

,

乙方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7

名

,

董事会成员中应有两名是甲方指

定的人员。

4.

甲方与乙方应在

2015

年

8

月

20

日前完成共同在深圳成立“深圳万泽美浦森碳化硅半导体

有限公司”的手续

(

公司名暂定

,

具体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公司名为准

)(

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

公司注册资本

4900

万美元

;

5.

合资公司

,

甲方出资额为

2500

万美元整

,

以现金方式出资

,

持股比例为

51%;

乙方出资额为

2400

万美元整

,

以现金方式出资

400

万美元

,

以其拥有的

SIC

专利技术作价

2000

万美元出资

,

持股

比例为

49%

。

6.

公司经营范围和目标

:

研究生产碳化硅功率器件

,

于

2017

年下半年形成

3000

片

/

月的产能

,

并使产能在

2020

年达到

10000

片

/

月。

7.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

,

董事会成员

7

名

,

其中甲方指定

4

名

,

乙方指定

3

名。 董事长由甲方

选任

,

总经理由乙方选任。

8.

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公司保证其已获得或保证能够获得为签署本框架协议和进行

本框架协议相关事项所需的内外部批准与授权

(

如需

),

其签署本框架协议或进行本框架协议相

关事项不违反其签订的其他协议或其公司章程

,

也不会与其签订的任何其他协议或公司章程

发生任何法律上的冲突

,

否则承担由此导致的本框架协议无法履行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责

任。

9.

乙方保证其已获得或保证能够获得为签署本框架协议和进行本框架协议相关事项所需

的内外部批准与授权

(

如需

),

其签署本框架协议或进行本框架协议相关事项不违反其签订的其

他协议或其公司章程

,

也不会与其签订的任何其他协议或公司章程发生任何法律上的冲突

,

否

则承担由此导致的本框架协议无法履行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责任。

10.

乙方保证

,

关于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公司通过投资取得其约

25%

股权事宜

,

其已征

询了其他股东意见

,

并已取得其他股东关于放弃此部分股权优先认购权的文件。

11.

乙方应完成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公司取得乙方公司股权所需要的准备

,

并保证在

收到

15,442,500

美元投资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公司取得

乙方股权的法定手续及取得证明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公司持有乙方股权的法律文件。

12.

甲方或甲方指定的第三方公司应在

2015

年

8

月

20

日之前对乙方完成直接投资。乙方保

证该投资款进入乙方公司后仅能用做资本公积金

,

乙方不得将该款项用于弥补亏损或进行分

红等用于资本公积金以外的用途。

13.

甲乙双方共同寻找供合资公司建设工厂所需要的土地

,

并应尽快完成工厂建筑、购买

设备及装置等基础工作。

14.

乙方应保证并负责使得

7

名乙方核心技术人员

(

见名单

)

与合资公司签订不少于

5

年期限

的全日制劳动合同和竞业禁止协议

,

核心技术人员在劳动合同期内离职或在禁业限制期内与

合资公司营业范围相同或相类似的企业内建立劳动关系

,

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赔偿金。

15.

乙方同意

,

用其所拥有的所有

SIC

相关技术在中国取得的专利所有权出资设立合资公

司

,

且应将其在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所有国家、地区取得的上述专利所有权持有人变更为合

资公司和乙方

,

由合资公司和乙方共同所有

,

并保证其所有的专利技术不侵犯其他任何第三方

的知识产权

,

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乙方及合资公司在本框架协议签订后所获得所有研究成果

归合资公司所有

,

乙方从事的与

SIC

有关的研发费用由合资公司承担。乙方保证在本框架协议

签订后

10

日内提交以上专利所有权的目录和公开发表的专利说明书。

16.

乙方承诺

,

合资公司是乙方

SIC

技术唯一的产业转化和生产经营的主体

,

乙方不得自行

或允许第三方使用、实施该等技术及生产

SIC

同类产品。

17.

合资公司设立后

,

由合资公司负责合资公司、乙方及乙方关联公司

SIC

产品的整体销售

统筹

,

且乙方应提供其现有的包括但不限于

SIC

产品供合资公司在中国销售。

18.

合资公司成立之日起

,

乙方应终止一切自行或授权他人在中国市场销售乙方生产的

SIC

产品

,

并授权合资公司为唯一在中国市场销售乙方生产的

SIC

产品的主体。

19.

本框架协议成立后

,

甲方根据双方进一步协商结果立即启动对乙方股东的定向增发

,

使

乙方股东取得甲方发行的上市股份。

20.

甲方与乙方在签订本框架协议以后

,

乙方不得再另外设立生产销售研发

SIC

的公司。

21.

合资公司开始投产后

,

乙方应保证合资公司产品良率达到第一年良率

60%

、第二年良率

65%

、第三年良率

70%

、如果合资公司投产后

,

良率达不到前述约定

,

乙方负责以现金或在合资

公司的股权分红赔偿合资公司损失。第四年目标良率

80%

。

22.

乙方负责合资公司生产产品的出口工作

,

保证出口不受限制。

23.

为了激励核心技术人员

,

甲乙双方同意

,

合资公司按下列条件和标准给予核心技术人员

激励

:

(1)

合资公司厂房完成净化车间

,

动力设备安装

,

设备调试成功后的起

1

年内

,

达到量产

,

给予

一定的奖励

;

(2)

投产后

3

年内所有产品良率达到

80%,

给予一定的奖励

;

(3)

合资公司量产后

3

年内

,

合资公司的利润每年达到一定数额时

,

给予一定期权。

(4)

合资公司达到每月

1,000

片生产量且启动甲方对乙方股东的定向增发或

IPO

时

,

给予核

心技术人员和核心管理团队不超过

10%

的

六、备查文件

1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2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及

MAPLE Semiconductor Inc.

间的投资及

SIC

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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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股票万泽股份

(

证券代码

:000534)

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

7

月

20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

盘价涨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

公司股

票属于异常波动。

二、说明关注、核实的情况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

(1)7

月

17

日

,

本公司披露了《关于终止本次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

告》

(

公告编号

:2015-060)

。公司与中介机构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进行了反复论证沟通

,

认为

目前相关募投项目实施条件尚不成熟

,

继续推进该事项将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为切实维护投

资者利益

,

经公司审慎研究

,

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

(2)7

月

17

日

,

本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增持股份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5-061)

。为维

护平稳的资本市场

,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及未来价值的判断、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

万泽集团

将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二级市场购买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计划

在公司股票复牌后至年底前完成

,

增持股份的资金在

2,550

万元至

15,000

万元之间。万泽集团承

诺所增持股票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的

6

个月不减持。

2

、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

3

、经公司函询控股股东万泽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林伟光先生

,

均不存在关于本公

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

除公司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

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

,

董事会也未获本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

露的

,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本公司将于

8

月

28

日披露半年度报告

,

目前正在进行准备相关工作。

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

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0日

2015年 7 月 2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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